
第一 ， “壮志饥餐胡虏

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不符合

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之后 ，

不再杀死战俘而将其变为奴隶

的历史习惯； 也不符合宋朝法

律 《宋刑统》 的法律规定。

恩格斯在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 中指出， 奴隶社会较之原始社会的进

步， 就在于此前抓住战俘就杀掉， 而此后则

抓住战俘不再杀死， 而将其变为奴隶， 奴隶

较之战俘有了生命权。 原始社会为什么杀死

战俘呢？ 我想原因有二： 一是生产力落后，

缺乏剩余产品， 养不起战俘； 二是思想观念

落后， 认为“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对非

血缘关系的人盲目排斥。 奴隶社会较之原始

社会的进步， 就在于生产力水平提高了， 有

了养活战俘的剩余产品了， 把战俘变为奴

隶， 奴隶则可以成为“会说话的工具”， 发

展生产力。 在欧洲， 处理战俘的一般手段，

都是将他们作为奴隶强迫他们进行高强度的

劳动， 或者变卖。 到了中世纪时期， 一般被

俘虏的骑士之类具有贵族头衔， 则会保护起

来， 通过他们换取赎金， 而一般的普通士兵

如果家中无力支付赎金， 也会被卖到热那亚

或者威尼斯做奴隶。

中国自战国以降， 尽管杀死战俘的事情

未绝于史书， 但把战俘变成奴隶是主流做

法， 且变成了一种历史传统。 秦律中明确规

定： “不死者归， 以为隶臣； 寇降， 以为隶

臣。” 秦统一六国， 俘获了大量的人口， 这

些战俘与逃兵一起成为初期官奴的主要来

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 社会动态不安， 朝代

更迭频繁， 战乱频发， 造成此时人口锐减。

大批战俘成为这一时期奴仆的中坚力量。 这

些被战争掳去的战俘， 除了成为新政权的编

户齐民外， 大多被充为官奴婢或赏赐给有功将

领成为私人依附民。 隋唐时期， 官奴婢的主要

来源方式与以往的朝代基本相同， 主要为因罪

没官和战俘。 《唐六典》 中有关俘囚管理的规

定是:： 御史台负责核查因战功受赏的战将所

虏获的战俘数量是否属实。 刑部都官郎中管理

战俘及变为官奴婢的战俘的簿籍， 诸司直接管

理和役使官奴婢。 唐代初年的战争中， 曾把大

量的战俘压为奴婢。 如“西原叛乱， 前后经略

使征讨反者， 获其人皆没为官奴婢”。 （《旧唐

书·齐复传》） 甚至还有把战俘赦免为平民的事

情， 唐太宗在位期间， “攻陷辽东城， 其中抗

拒王师， 应没为奴婢者一万四千人， 并遣先集

幽州， 将分赏将士。 太宗愍其父母妻子一朝分

散， 令有司准其直， 以布帛赎之， 赦为百姓。

其众欢呼之声， 三日不息。” （《旧唐书·高

丽》） 赦免为百姓之后， 战俘即为良民。 宋代

奴婢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即战俘和罪犯， 破产

平民。 宋代还保留着官奴婢制度， 即把人因罪

而没为官奴婢， 熙宁年间庆州兵变， 平定后，

叛兵家属被没为奴婢者， 配江南路、 两浙路、

福建路为奴， “诸为奴婢者， 男刺左手， 女右

手”。

值得注意的是， 唐朝和宋朝法律明文规

定， 对于敌方投诚过来的将士， 唐朝军方不得

将其擅自杀死， 否则， 处以斩刑。 《唐律疏

议·擅兴篇》 规定： “主将临阵先退” 条规定：

“诸主将以下， 临阵先退； 若寇贼对阵， 舍仗

投军， 及弃贼来降， 而辄杀者： 斩。” 《疏》

议曰： “‘主将以’， 谓战士以上， 临阵交兵而

有先退； ‘若寇贼对阵， 而舍仗投军’， 谓背

彼凶徒， 舍仗归命， 及虽非对阵， 弃贼来降，

而辄杀之者： 斩。 谓‘先退’ 以下， 皆从此

坐。” 对唐律这一规定， 《宋刑统》 循而未改：

“诸主将以下， 临阵先退； 若寇贼对阵， 舍仗

投军， 及弃贼来降， 而辄杀者， 斩； 即违犯军

令， 军还以后， 在律有条者， 依律断； 无条

者， 勿论。” （《宋刑统》， 薛梅卿点校， 法律

出版社 1999 年版， P291—292） 意思是， 在战

场上与我军打仗的寇贼放下武器， 前来归顺我

朝； 或者不是在战场而前来投降， 我军将士如

果将他们擅自杀死的， 则要处以斩刑。

岳飞 《满江红·怒发冲冠》 中说“壮志

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这是要吃

战俘的肉、 喝战俘的血， 虽能表现宋朝将士

对于战胜敌人的英勇豪迈之气， 但实在不符合

抓住战俘要将其变为奴隶、 或赦免为良民的进

步做法， 不符合当时 《宋刑统》 的有关规定精

神。

第二 ， “壮志饥餐胡虏肉 ，

笑谈渴饮匈奴血” 更不符合当代

对待战俘的法治精神。

近代以来对战俘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详细

规定的国际公约有： 1929 年的 《关于战俘待

遇的公约》， 1949 年 《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

公约》， 1977 年 《关于 1949 年日内瓦公约附

加议定书》 等。 上述公约中规定合法交战人员

包括参战的军人， 志愿部队人员， 游击队员，

民兵， 及其他因战争原因而遭受拘留的人员。

战俘待遇的主要原则有 8条： 一是拘留国应对

战俘负责， 给予人道待遇和保护； 不得虐待和

侮辱； 不得作为人质， 不得损害个人尊严； 二

是不得没收战俘的私人财物； 三是战俘的住

宿、 饮食、 医疗卫生应得到保障； 四是不得命

令战俘从事危险性和屈辱性的劳动； 五是战俘

可以拘禁， 但除对违反法令的战俘适用刑事和

纪律制裁外， 不得监禁； 六是战事停止后， 应

立即遣返， 不得延误； 七是在任何情况下， 战

俘不得放弃公约所赋予的权利的一部或全部；

八是在一人是否具有战俘地位发生疑问时， 未

经主管法庭作出判决之前， 享受本公约的保

护。 因此，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

血” 就更不符合当代国际法律规定了。

我写这篇小文， 绝非挑剔、 苛求岳飞， 而

是在充分敬仰岳飞“精忠报国” 品行的前提

下， 为了不使中小学生误以为“壮志饥餐胡虏

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的做法是白璧无瑕的，

而来指出这两句词的历史局限性。 中国共产党

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制定的“三大纪律， 八项注

意” 的训令， 明确规定“不虐待俘虏”， 这就

深刻地体现了尊重人权的时代精神。

略说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

关于战俘的法律思维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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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铁川

《满江红·怒发冲冠》 是南宋抗

金民族英雄岳飞创作的一首词， 表现

了作者抗击金兵、 收复故土、 统一祖

国的炽热的爱国情怀。 我国古代进步

的知识分子， 往往都把忠于朝廷看作

爱国的表现。 此词对激励中华民族的

爱国责任心起了巨大作用， 特别是在

抗战期间， 这首词曲以其低沉但却雄

壮的歌音， 感染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

女。 岳飞 《满江红·怒发冲冠》 无论

是在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上， 还是在

中国文学史上， 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

要地位。

但岳飞毕竟是一个历史人物， 他

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时代和自身的

局限性。 就他的 《满江红·怒发冲冠》

这首词而言 ， 其中 “壮志饥餐胡虏

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两句， 在法律

思维方面则具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缺

陷。


